
（１）按产品类别的主营业务毛利额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毛利额 毛利占比（％） 毛利额 毛利占比（％） 毛利额 毛利占比（％）

耳机成品 ２，７３８．８８ １５．２２ ２，４５６．０４ １６．３９ ２，６５８．３２ １６．１２
电声配件 １３，２８９．１６ ７３．８５ １１，８０８．０６ ７８．７９ １３，０７０．４４ ７９．２５
其他 １，９６６．８２ １０．９３ ７２２．６０ ４．８２ ７６４．１０ ４．６３

合计 １７，９９４．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９８６．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４９２．８６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 公司生产销售的耳机成品及电声配件是主营业务毛利的主要
来源，其他产品主要是耳机原线材，毛利额及占比均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电声配件主要包括插线类和耳机皮套，是主营业务
毛利的主要来源， 由于各项电声技术的革新及其在耳机成品的应用推动了电
声产品的消费升级，带动电声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司生产销售的耳机成品的金
额逐年增加，已成为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的重要来源。

（２）主营业务的产品毛利率及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变动情况

产品类别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耳机成品 ７．６２％ ４４．０３％ １０．９９％ ３７．８３％ １５．５４％ ２７．５１％
电声配件 ３２．０５％ ５０．７６％ ３３．４７％ ５９．７０％ ３０．３２％ ６９．３４％
其他 ４６．２６％ ５．２１％ ４９．６３％ ２．４６％ ３８．９６％ ３．１５％

合计 ２２．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５３％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对耳机成品的销售收入占比呈增长趋势。 近年来，各项电
声技术的开发及其在耳机成品中的应用推动了电声产品的消费升级， 耳机成
品的市场需求增加，公司为进入国内外知名电声品牌的供应链，在掌握各项电
声技术并在产品设计、研发、工艺等方面建立优势的同时，自主承担各项产品
量产前的研发、试制及检测成本，使耳机成品的毛利率相对较低。

２０１８年，公司生产的耳机成品的品质和性能不断升级，所需的原材料的品
质和价值相应提高， 原材料成本的增长使耳机成品的毛利率下降；２０１９年，成
本较高的蓝牙耳机销售比重提高使耳机成品的毛利率下降。

２０１８年，随着电声产品的升级换代，公司生产销售的电声配件的附加值进
一步提高，相关产品的毛利率较２０１７年提高；２０１９年，受产品结构和价格变动
的影响，电声配件的毛利率较２０１８年有所下降。

凭借多年电声配件生产研发技术的积累，２０１３年开始生产耳机成品，２０１４
年成为小米品牌客户万魔声学的耳机成品供应商，２０１５年成为魅族品牌的耳
机成品供应商，２０１８年成为安克创新的耳机成品供应商，耳机成品的各项生产
技术日臻成熟，随着公司产业链逐渐向终端产品延伸，耳机成品的收入占比逐
渐增加。

公司长期为苹果、Ｂｅａｔｓ等知名电声品牌商供应电声配件，这类品牌厂商对
电声配件的工艺要求高、产品设计复杂，技术难点多，公司在长期合作中形成
了设计、研发、检测、生产的成熟体系，依靠长期积累的技术和工艺优势，客户
认可度较高，公司的议价能力较强。

（四）现金流量分析
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２０１７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７２，９２８．３２ ７２，７０１．２０ ７１，３９８．１８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８８１．１７ ２７０．９７ 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４３．９３ ６７５．６６ ２２６．２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７４，０５３．４２ ７３，６４７．８４ ７１，６２４．３７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４５，１６４．９３ ４５，０２９．３８ ４６，９２１．５４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９，１４３．２５ １５，７７９．９１ １４，４４８．４３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２，５９１．８９ ２，４５４．１３ ４，３４１．３５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６１．７２ １，９４６．２５ １，８８６．０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８，６６１．７９ ６５，２０９．６６ ６７，５９７．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９１．６３ ８，４３８．１７ ４，０２７．０２

报告期各期，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４，０２７．０２万元、８，４３８．１７
万元和５，３９１．６３万元。

２０１８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２０１７年增加， 主要为公司境外销售金
额及比重增加，使当期缴纳的增值税金额下降，支付的各项税费相应减少。

２０１９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２０１８年减少， 主要为公司支付给职工
以及未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２、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均为负数，主要系为满足市场

需求，扩大产能，不断加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投资所致。报告期各
期内， 公司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出分别为１，０６２．５４万
元、１，７８７．１２万元和９，０９０．３７万元。

３、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１，１０７．４７万元 、

－４，０３１．８７万元和２５０．１６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取得的银行借
款，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银行借款及利息、现金分红。

（五）股利分配政策
１、上市前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公司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广

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议案》。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上市前公司利润分配方式为现金。

公司盈利年度在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和重大投资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公司应当
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
利润的１０％。当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７０％或者当年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为负数时，公司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

２、最近三年实际股利分配情况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７日，公司召开了２０１６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朝

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分配现金红利３６０
万元（含税）。

２０１８年６月９日，公司召开了２０１７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朝阳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７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分配现金红利１，８００万
元（含税）。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０日，公司召开了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朝
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同意分配现金红利１，４４０
万元（含税）。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上述现金股利已全额发放完毕。
３、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１０％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５０％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
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
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
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
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股东大会违
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
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
配利润。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
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
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２５％。

（１）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

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２）利润分配政策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当重视对投资者

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利润分配方式可以为现金或股票，现金方式优先于股票方式。公司盈

利年度在满足正常生产经营和重大投资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公司应当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当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超过７０％或者当年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负数时，公司可以不进行现金分红。

从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公司股价与公司股本规模的匹配性等
真实合理因素出发，公司可以在实施现金分红的同时进行股票股利分配。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状况可以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董事会
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明， 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

（３）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８０％；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４０％；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２０％；

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和独立董事
的意见，在上述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计划。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由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 董事
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政策须经董事会过半数表决通过并经独立董事过半数表决
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和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 并且经
半数以上监事表决通过。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 公司应当通过接听投资者电
话、公司公共邮箱、网络平台、召开投资者见面会等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
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应当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２ ／ ３以上通过。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订或修改
的意见应当作为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和修改议案的附件提交股东大会。

若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影响公司可持
续经营时，公司可以根据内外部环境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公司提出修改利润分
配政策时应当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在提交股东
大会的议案中详细说明原因。

（４）股利分配方案的制定与披露
公司股利分配方案应从公司盈利情况和战略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 综合

考虑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兼顾股东的即期
利益和长远利益，应保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注重对投资者稳定、合理
的回报，但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
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
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
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股利分配方案。 对于当年盈利但未提出
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或现金分红的利润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１０％
时，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说明原因以及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４、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召开的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关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如下：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六）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拥有全资子公司莱芜朝阳、香港律

笙、东莞律笙、越南朝阳，全资孙公司越南律笙、印度律笙。２０１６年，公司注销一
家全资子公司天津凯昇。 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情况如下：

１、东莞律笙

名称：东莞市律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３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３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庆凯
住所：东莞市企石镇旧围村工业区
主要生产经营地：东莞市企石镇旧围村工业区
成立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４１９０００８６７５６８５２Ｃ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电子产品、电线、通讯器材、电声产品、手机配

件、塑胶制品、泡棉制品、模具；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发行人持有东莞律笙１００％的股权。
经审计，东莞律笙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总资产 ３１１．７９ １，５０６．１８
净资产 ２７５．５５ ２８９．６２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净利润 －１４．０７ １３６．２３

２、莱芜朝阳
名称：莱芜朝阳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１，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荣祥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凤城西大街西首凤城高新技术产业区
主要生产经营地：凤城高新技术产业区清华孵化器Ｃ座
成立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７１２０２３２６１３０３３１Ｌ
经营范围：电子设备、塑胶制品、模具制造、研发、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莱芜朝阳１００％的股权。
经审计，莱芜朝阳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总资产 ３，９０２．１９ ２，８６６．９６
净资产 ２，２２９．６６ １，６０３．５７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净利润 ６２６．０９ ５６３．０１

３、香港律笙
中文名称：律笙（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ＲＩＳＵＮ（ＨＫ）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港币
实收资本：１００万元港币
注册办事处地址：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２８号威胜商业大厦１２１０室（Ｒｏｏｍ

１２１０，Ｗａｙｓｏｎ Ｃｏｍｍ．Ｂｌｄｇ，Ｎｏ．２８，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Ｒｄ．Ｗ．，Ｓｈｅｕｎｇ Ｗａｎ，Ｈ．Ｋ．）
成立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公司注册编号：２０１２６６３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香港律笙１００％的股权。
经审计，香港律笙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总资产（母公司） ５，１１８．２４ １，４６９．０８
净资产（母公司） １８３．８１ ２４４．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净利润（母公司） １６．１１ ２１９．１７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香港律笙无生产业务。
４、越南律笙
英文名称：ＲＩＳＵＮ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越南律笙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２，１００，０００万越南盾（折合１００万美元）
注册地址：越南北江省越安县云中乡云中工业区ＣＮ－０５区
主要生产经营地：越南北江省越安县云中乡云中工业区ＣＮ－０５区
取得越南工业管理局投资许可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６日
投资许可证书编号：２０２０４３０００２１３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组装、销售各项电子产品、电子设备线及耳机。
股权结构：香港律笙持有越南律笙１００％的股权。
经审计，越南律笙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总资产 １１，１３１．０６ ６，４３１．０５
净资产 ３，０３５．１０ １，９１２．２４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净利润 １，０７２．５８ ９８２．６８

５、印度律笙
英文名称：ＲＩＳＵＮ （ＩＮＤＩＡ）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律笙（印度）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３，１８１．７７万卢比（折合５０万美元）
住所：Ａ－５８，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ＤＡＹＡＮ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Ｙ，ＬＡＪＰＡＴ ＮＡＧＡＲ－

ＩＶ， ＤＥＬＨＩ， Ｓｏｕｔｈ Ｄｅｌｈｉ， Ｄｅｌｈｉ， Ｉｎｄｉａ， １１００２４．
成立时间：２０１７年２月３日
公司编号：Ｕ７４９９９ＤＬ２０１７ＰＴＣ３１１３７８
股权结构：香港律笙持股９９％，越南律笙持股１％。
经审计，印度律笙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总资产 １，４２６．５４ １，００９．２３
净资产 －４１８．１５ －１１７．０５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净利润 －２８１．６２ －３１８．６５

６、越南朝阳
英文名称：ＲＩＳＵＮＴＥＫ ＶＩＥ ＴＮＡ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越南朝阳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３４，８００，０００万越南盾（折合１，５００万美元）
注册地址：越南河南省金榜县同文四工业区ＣＮ－０４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越南河南省金榜县同文四工业区ＣＮ－０４号
取得越南工业管理局投资许可时间：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８日
投资许可证书编号：４３０４５９１０９７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耳机及耳机部件。
股权结构：朝阳科技持股６６．６７％、香港律笙持股３３．３３％。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越南朝阳正在进行厂区建设。
经审计，越南朝阳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总资产 ５，６１５．５８ －
净资产 ３，４５９．９１ －
项目 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１８年度

净利润 －４１．０７ －

７、天津凯昇（已注销）
名称：天津凯昇电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
实收资本：３，０００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荣祥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旗良公路东侧隆良道０１号
主要生产经营地：天津市武清区大良镇旗良公路东侧隆良道０１号
成立时间：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１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１２０２２２０７５９４２５７Ｘ８
经营范围：电子设备、塑胶制品、模具制造、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
天津凯昇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注销，注销前朝阳科技持有天津凯昇１００％的

股权。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召开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批准了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根据发行方案， 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２，４００万

股，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的项目。 公司将按项目轻重缓急顺序依次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１ 耳机及配件生产线技术升级改造及扩产项目 １６，６８２．５４ １６，６８２．５４
２ 现代化电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１５，１９７．６９ １４，６６７．６９
３ 电声研究院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４，７８８．０４ ４，７８８．０４

合计 ３６，６６８．２７ ３６，１３８．２７
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拟投资项目的全部投资需求， 不足部分由

公司自筹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超出上述拟投资项目的全部投资需求，超出部
分将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其他项目投入。 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各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需求，先行以自筹资金
支持上述项目的实施，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项目发展前景分析
（一）耳机及配件生产线技术升级改造及扩产项目
本项目为入耳式耳机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及头戴式耳机生产线建设， 投资

总额１６，６８２．５４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朝阳科技，实施地址为广东省东莞市企
石镇旧围工业区。

项目建设周期为１８个月， 达产后将在现有产能基础上增加头戴式耳机５０
万个、运动蓝牙耳机１２０万个、ＴＷＳ蓝牙耳机８０万个和转接线配件４００万条的年
生产能力，增加年均收入４４，３１０．３４万元、年均净利润５，２０１．３３万元。

公司较早地从事电声产品及电声配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积累了丰富的
耳机成品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头戴式耳机、运动蓝牙耳机以及ＴＷＳ蓝牙耳
机在电声传输技术、腔体结构设计和外观设计方面均具有更高的要求，工艺流
程也比入耳式耳机更加复杂。 头戴式耳机由于具有佩戴舒适、声场更大、带入
感强、耳道损伤小、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同时兼具专业性和时尚性的特征，被广
泛应用于音乐、游戏、监听及日常收听等；运动蓝牙耳机是在普通耳机的基础
上增加了防水功能，增强了电池续航能力，通过耳钩设计提升佩戴舒适度和稳
固性， 近年来随着人们运动和健康观念的增强而受到更多青睐；ＴＷＳ蓝牙耳
机真正实现了无线连接且可以单双耳分离使用， 深受年轻消费者和高端商务
人士的喜爱。

公司生产的头戴式耳机、 运动蓝牙耳机和ＴＷＳ蓝牙耳机投入市场后取
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客户的订单需求快速增长。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耳机
是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也是公司优化产品结构的重要举措。公司加大高
端耳机的研发和设计投入，且拟新建生产线以提升订单消化能力。本项目建
成后，公司将形成年产头戴式耳机５０万个、运动蓝牙耳机１２０万个、ＴＷＳ蓝牙
耳机８０万个和转接线配件４００万条的年生产能力。 深入高端产品市场既有助
于向客户提供多层次的产品服务，又能优化公司产品结构，提供更多的利润
增长点。

（二）现代化电声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为电声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建成后用于入耳式耳机、蓝牙耳机的

研发与生产。 项目投资总额１５，１９７．６９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１４，６６７．６９万
元。 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芜朝阳，项目厂址拟建于山东省莱芜市
凤城西大街以南、凤城街道叶家庄居委会以北，该土地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项目建设周期为１８个月，达产后将形成入耳式耳机每年１，０００万个、蓝牙
耳机每年１００万个的生产能力，为公司创造年均收入３７，９４８．７２万元、年均净利
润３，９１４．５２万元。

公司近年来产品订单持续增长，开发的新品陆续投产，生产线的产能利用
已趋于饱和，目前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业务需求。产能不足将成为公司快速发
展和规模化经营的瓶颈，制约了公司拓展市场的能力。公司计划在山东莱芜兴
建现代化电声产品生产基地，建成后将用于生产入耳式耳机和蓝牙耳机。入耳
式耳机和蓝牙耳机是公司报告期的主营产品，已积累了成熟的生产技术，以及
充沛的客户资源，未来随着公司入耳式耳机业务的继续提升，公司的生产能力
和品质管理能力也将同步跟进。基于在耳机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公司在山东
莱芜组建入耳式耳机和蓝牙耳机生产线，配备先进的生产设备，采用优良的生
产工艺，能够提升公司入耳式耳机的整体生产能力和品质管理能力。项目建成
后， 公司将新增入耳式耳机每年１，０００万个、 蓝牙耳机每年１００万个的生产能
力，解决相应市场需求快速扩张带来的产能瓶颈问题，进一步发挥生产管理和
规模经济优势，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

（三）电声研究院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电声研究院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利用公司研究院已有的组织基础、 研发

成果、技术优势和经验，通过改善研发环境，配置先进的实验测试设备，引进专
业技术人才，完善研发管理制度，建立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现代化研发平
台，提升公司的整体技术研究与创新能力。

实施主体为朝阳科技， 实施地址为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旧围工业区朝阳
产业园Ｋ栋２楼，项目建设周期为２４个月，项目投资总额４，７８８．０４万元。

作为专业从事电声产品及电声配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始终秉承不断创新的研发理念，以技术优势为核心竞争力、以技术创新为首
要发展战略，在行业内已经拥有一定技术优势。在行业技术水平不断发展的趋
势下，公司必须持续进行技术投入才能长期适应行业的技术发展，保持在行业
内的技术优势地位。公司近年来加大研发投入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但受资金
限制， 公司研发实验测试设备和研发经费的投入仍然难以满足电声行业的技
术及产品研发需求。

本项目拟利用公司研究院已有的组织基础、研发成果、技术优势和经验，
通过改善研发环境，配置先进的实验测试设备，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完善研发
管理制度，建立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现代化研发平台，提升公司的整体技
术研究与创新能力。 本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保持技术优势，提升公
司产品开发能力，从而增强公司在电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经营风险
１、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耳机及电声产品配件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 公司所属电声行业的增长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经济运行周期、产业
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外部经济环境出现不利变化，或者上述影响因素发生
显著变化，都将对本行业产生较大影响，导致下游客户需求放缓，进而影响经
营业绩。

２、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所处电声行业的竞争较为激烈， 国内耳机和电声产品配件的生产企

业数量众多，大部分在价格较低的产品上同质化竞争；国外公司凭借技术和品
牌优势占据国内高端市场。 公司的产品面临国内、国际同行企业的激烈竞争，
如果在产品技术升级、新产品设计和研发、营销渠道拓展等方面不能及时应对
市场变化，公司将面临业绩下滑的风险。

３、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产品的原材料主要为ＰＣＢＡ、喇叭、塑胶件、五金配件、塑胶料、漆包

铜线、连接器件、皮料等材料。报告期内，公司产品原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
重分别达到５７．３８％、５７．０８％和６５．７０％。 公司通过多年的经营，与主要供应商维
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货源稳定。 但是如果经济形势发
生变动，主要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波动，从而影响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价
格，对公司的盈利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４、用工短缺及劳动力成本上升风险
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以及老龄化加速导致我国劳动力成本进入

上升通道，各地区上调工资标准的频率及幅度逐渐增大，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
成本优势正逐渐消失。 目前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越南、印度等国劳动力成本低
于我国，随着全球制造业逐步向上述地区转移，东南亚、南亚地区劳动力成本
也进入快速上升通道。虽然近年来公司在生产设备改良、提升自动化水平以及
优化生产流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抵消了人工工资上升的影响，但
是人工成本仍是影响企业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司存在用工短缺及劳
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

５、产品更新换代风险
公司产品或其终端产品为电子消费类产品， 随着电子产品的升级换代和

电声技术不断进步，新型电声产品不断涌现，传统耳机呈现向无线化、数字化、
智能化和复杂化等方向发展的趋势。如果公司不能及时顺应市场发展趋势，研
发出满足市场最新需求的电声产品， 公司持续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将受到重大
不利影响。

６、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含同一控制下企业）销售额占销售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７２．２５％、７３．７８％和７９．６６％，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 其中对第一大客户
万魔声学的销售额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１９．４２％、３０．０９％和３５．７４％，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 报告期各期，万魔声学对发行人的毛利贡献占比分别为１１．９４％、
１１．９２％和８．３５％，发行人对其不够成重大依赖。

如果个别或部分主要客户由于产业政策、行业洗牌、突发事件等原因导致
市场需求减少、经营困难等情形，将会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影
响；公司未来产品不能持续得到相关客户的认可，或者无法在市场竞争的过程
中保持优势，公司经营将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７、产品研发的风险
电声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公司产品属于电子消费类产品，具有更新

迭代快、客户端需求变化多样等特点，因此客观上需要电声企业在目前成熟产
品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升级、优化、扩展等方式，快速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 尽
管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及研发团队， 但是如果不能快速研发并推出
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以及在关键技术方面不能取得关键突破， 则将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８、汇率波动的风险
公司境外销售包括越南律笙在海外的销售和公司及其境内子公司的出口

销售。 公司进出口贸易以美元为结算货币，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汇率波动较
大，如果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可能会影响公司的进出口贸易，使公司生产经
营面临一定的风险。

９、境外经营风险
为了满足下游客户苹果、三星、小米等的产业链拓展和全球化布局，发行

人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在越南设立全资孙公司越南律笙，建立越南生产基地；２０１７年
２月在印度设立全资孙公司印度律笙；２０１９年６月在越南设立全资子公司越南
朝阳。目前，越南律笙已正常经营并且已实现盈利；印度律笙已投产运营；越南
朝阳正在进行厂区建设。 在拓展海外业务时，公司将受到国际政治关系、双边
关系、业务所在地相关法规政策差异、经营环境差异以及汇率变化等因素的影
响，一旦当地政治环境、法律法规、外商投资环境等经营环境发生对公司开展
业务不利的变化，将会对公司的整体经营和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二）财务风险
１、本次首发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随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资金实力将有所增强，能够

满足现有经营业务和发展规划的资金需求，并将有力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公
司长期盈利能力将进一步增强， 可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

鉴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周期， 在此期间股东回报主要
还是通过现有业务实现。在公司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若公司现有业
务暂未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
指标将面临下降的风险。

２、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增长较快，占总资产比例相对较高，主要与公司

销售收入增长和信用期有关。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净额为
２８，０３０．８０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为３７．１３％，账龄一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为
９９．５６％。

公司应收账款水平较高，整体账期处于合理水平，应收账款周转正常，但
不排除未来如果客户财务状况恶化或者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 应收账款可
能不能及时收回而形成坏账， 从而对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经营业绩产生不利
影响。

３、存货跌价风险
报告期内存货账面净额分别为１０，１７０．７８万元、１１，８０２．９２万元和１５，２６８．３９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２１．７５％、２３．３０％和２０．２２％，存货净额高是由于公
司产品种类增多以及存在发出商品的情形所致。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存
货净额可能进一步增长。如果耳机行业出现技术革新或客户需求转变，公司现
有存货可能难以继续销售，公司将对存货大幅计提跌价准备，对公司经营业绩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未变现存货也将对公司资金周转产生不利影响。

４、毛利率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各期，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２６．３３％、２５．４１％和２２．０４％。 其中，耳机成

品毛利率分别为１５．５４％、１０．９９％和７．６２％； 电声配件毛利率分别为３０．３２％、３３．４７％
和３２．０５％，耳机成品的毛利率低于电声配件，因耳机成品的收入占比增加且受产
品和客户结构、生产效率等因素的影响，耳机成品的毛利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使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呈下降趋势。２０１９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公司产品和客户
结构的优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公司成品耳机毛利率已有所回升。

如果公司未来不能持续优化产品和客户结构，提升生产效率，公司成品耳
机毛利率存在继续下滑的风险，同时，如果公司耳机成品的收入占比继续增加，
公司综合毛利率存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将会对公司盈利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三）募投项目风险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是基于当前经济形势、 市场需求、 生产技

术、营销能力等综合因素作出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并对其产品方案、工艺方案、
设备选择和工程施工方案进行了细致的论证。 但在实施过程中， 项目组织管
理、厂房建设工期、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市场开发和规模扩大后的管理等方面
都还存在一定风险，如不能按计划顺利实施，将会影响项目的投资回报和公司
的预期收益。

（四）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风险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沈庆凯、郭丽勤夫妇，两人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合计

持有公司６，８４８．００万股，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９５．１１％，持股比例较高。 本次
发行后，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仍有绝对控制权。虽然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 包括制订了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等规章制
度，力求在制度安排上防范实际控制人操控公司、侵犯中小股东利益现象的发
生，但若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持股比例优势行使表决权，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加以
控制，从事有损于公司利益的活动，将对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产生不利影
响，因此公司存在实际控制人不当控制的风险。

（五）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报告期内，朝阳科技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１５％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效期至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８日。 届时如果公司无法继续取
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或者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发生变化，
而公司无法享受到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六）中美贸易摩擦的风险
自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 美国推动的以加税为主要手段解决中美贸

易平衡问题的贸易摩擦越演越烈。２０１８年７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在７
月６日起对价值３４０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２５％的进口关税；２０１８年８月， 美国
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８月２３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约１６０亿美元商品加征２５％
的关税；２０１９年５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在５月１０日起对中国原征收１０％关税
的２，０００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至２５％；２０１９年８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宣布对价值３，０００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由原定的１０％提高至１５％，并
分两批实施，实施日期分别为９月１日和１２月１５日；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中美签署第
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取消１２月１５日对剩余商品加征关税，同时对９月１日已加
征的商品关税税率从１５％降至７．５％。 这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电子消费品产
业链造成了不利影响， 这也将对公司的主要品牌客户－美国苹果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

苹果公司供应链主要在中国，２０１５年时其所有供应商有４４．９％在中国，
２０１９年已升到４７．６％，苹果的规模无法轻易转移产业链。 根据苹果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８财年年报，其中销售收入来源于非美地区占比６３％，美国地区占比３７％。

公司目前客户主要以境内客户为主，但考虑产业布局和贸易摩擦，公司分
别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１９年６月投资设立了越南律笙、越南朝阳，主要负责境外生
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发行人境内公司对美国出口报关的销售收入占比低，公
司境内客户涉及Ａｐｐｌｅ和Ｂｅａｔｓ品牌的产品出口美国的比例低，美国对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关税对公司影响较小。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调整已经降低了加征关税的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通过
在境外加工生产调整产业链布局已得到初步解决， 因此美国目前对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关税对公司的影响较小。 但是，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无法控制，将对公
司产生一定影响。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世界，中美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
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办法， 协议在相当程度上解决
了双方关切，实现了互利共赢，有助于缓和当前贸易摩擦紧张局面，消除市场
不确定性。

（七）品牌客户需求变化的风险
耳机及电声产品配件主要用于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及智能可穿戴设备等

智能终端，国外智能终端品牌主要包括苹果、三星、ＬＧ、微软、索尼等，国内智
能终端品牌主要包括华为、ＯＰＰＯ、ｖｉｖｏ、小米、魅族等。

公司目前的客户主要为苹果（耳机品牌包括Ｂｅａｔｓ品牌和苹果Ａｐｐｌｅ品牌）、三
星、小米和魅族等智能终端品牌的供应链企业，公司与主要客户万魔声学、歌尔
股份、易力声、富港电子、安克创新、永保电子等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
默契，被替代风险较小。 考虑到品牌客户订单采购的波动性和不均衡性，如果公
司不能根据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适应客户
品牌需求以及开拓新品牌和新客户，将会对公司盈利情况造成不利影响。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要合同
１、销售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正在履行的主要客户的销售框架合

同及协议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名称 产品 签署日期 合同期限 客户产品的终

端品牌

１

万魔声学科技有
限公司

采购合同
相关采购订单
中所列产品与

服务

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有效期３年，本合同终止
前３０日内，甲乙双方均可
提出合同续期申请，有关
合同续期事宜经双方协
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
确定。

小米、１ＭＯＲＥ
耳一号声学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０７．２７

２ 易力声 （科技 ）深
圳有限公司 供方管理协议 耳套、线材 ２０１８．０８．２０

有效期一年 ，除经双方书
面同意 ，本协议才予以取
消、撤回 、终止 、解除或变
更外，本合同自动展延一
年，尔后亦同。

Ｂｅａｔｓ

３

歌 尔 声 学 股 份 有
限公司

采购合同

根据本合同购
买的部品、部
件以及其他商

品

２０１５．０２．２８ 一年，期满前二个月任何
一方可书面通知对方终
止合同，否则自动延续一
年，依此类推。

苹果、
华为、
ＯＰＰＯ、
小鸟听听

歌尔电子 （越南 ）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４ 正 崴 精 密 工 业 股
份有限公司

原物料采购合
约

双方于本合约
期间内所交易
之产品

２０１６．０３．１４
任一方得于六个月前以
书面方式通知他方终止
本合约。

Ｂｅａｔｓ、微软

５ 海宏科技 （东莞 ）
有限公司 采购合同

ｘ７６２
Ｎｅｃｋｂａｎｄ 头
戴 线 （ 品 牌
Ｂｅａｔｓ）

２０１８．０６．０１
有效期一年 ，到期前如双
方未提出异议，本合同自
动续期一年

Ｂｅａｔｓ

６ 识 骅 科 技 股 份 有
限公司 采购合约

以客户下达的
购买货品意图
的订单为准。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

有效期一年 ，除任一方于
合约期满前 ６０日内以书
面通知另一方不再续约
外，自动延展一年。

Ｎｏｋｉａ

７

ＹＯＵＮＧＢＯ
ＶＩＮＡ ＣＯ，．ＬＴＤ．
（越南永保电子有
限公司）

采购合同
合 同 双 方 销
售 、 采购的所
有物品

２０１５．０５．０１

有效期自合同签署生效
日起１２个月。 合同双方未
提出终止要求，则本合同
到期后自动续期。

三星

东 莞 永 保 电 子 有
限公司

往来基本协议
书

相关订单上的
纳品 ２０１６．０６．０１

一年，协议到期时要制定
新协议 ，到期一个月内双
方无异议，则自动延期一
年，今后如是。

８ 珠 海 市 魅 族 科 技
有限公司 产品购销合同 耳机成品 ２０１７．０９．１８

有效期３年， 合同期满而
买方继续向卖方采购约
定货物且已实际供货的，
适用本合同。

魅族

９ 普 联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委托加工服务
协议

网络通讯产品
的代工 ２０１８．０９．３０

有效期一年 ，若双方不再
续约，一方应该在合同履
行期限届满前３个月书面
通知对方，合同期限届满
未通知对方的，继续续约
一年。

ＴＰ－ＬＩＮＫ

１０ 杭 州 网 易 严 选 贸
易有限公司

委托制作合同
书 电子数码产品 ２０１９．０５．３０

有效期一年 ，协议终止前
３０日内，双方未以书面形
式作出相反表示的，有效
期顺延一年，以此类推

网易严选

１１
Ｌ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Ｃ（韩国ＬＧ电子
有限公司）

主采购协议

耳机 、 立体声
扬 声 器 单 元 、
麦克风 、 数据
线 、 漆包铜线
等

２０１９．０８．０１

自生效日起３年， 任一方
想要提前终止该协议 ，需
要提前６个月以书面形式
通知对方

ＬＧ

１２

维 沃 通 信 科 技 有
限公司

业务合作协议 音频产品 ２０１９．１１．１２

乙方需与甲方终止业务 ，
必须提前三个月提交通
知书；甲方需与乙方终止
业务，必须提前一个月提
交通知书。

ｖｉｖｏ维 沃 移 动 通 信 有
限公司

维沃移动通信 （重
庆）有限公司

注１：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万魔声学科技
有限公司前身为加一联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魅族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已更
名为珠海市魅族科技有限公司。

注２：富港电子系台湾企业正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
２、采购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正在履行的主要供应商的采购框架

合同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合同名称 产品 签署日期 合同期限

１ 东莞市全康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购销协议书 按照 《采 购单 》中所

列产品 ２０１６．１２．０２ 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后
终止

２ 东莞泉声电子有限公
司 购销协议书 按照 《采 购单 》中所

列产品 ２０１６．１１．２３ 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后
终止

３ 东莞市德誉兴业连接
器有限公司 购销协议书 按照 《采 购单 》中所

列产品 ２０１６．１２．０１ 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后
终止

４ 东莞市上盈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购销协议书 按照 《采 购单 》中所

列产品 ２０１６．１２．０１ 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后
终止

５

莱芜市启明电子有限
公司 购销协议书

供应方 按照 采 购 方
提供之规格 、要求制
作的 或经 采购 方 书
面 确认的 供应 方 生
产的产品

２０１７．０２．１５ 直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
后止

宿迁市富山电子有限
公司 购销协议书

供应方 按照 采 购 方
提供之规格 、要求制
作的 或经 采购 方 书
面 确认的 供应 方 生
产的产品

２０１６．１２．０８ 直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
后止

６ 可乐丽贸易 （上海 ）有
限公司 购销协议书

供应方 按照 采 购 方
提供之规格 、要求制
作的 或经 采购 方 书
面 确认的 供应 方 生
产的产品

２０１６．０４．１１ 直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
后止

７
ＢＡＯＳＥＮ ＣＯ．，ＬＴＤ
（越南宝 森电 子 有 限
公司）

ＰＣＢＡ交易合同 ＰＣＢＡ ２０１９．０４．１５

有效期一年 ， 合同期限届
满任一方未通知对方不再
续约的， 视为继续续约一
年。

８ 深圳市乾合毅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购销协议书

供应方 按照 采 购 方
提供之规格 、要求制
作的 或经 采购 方 书
面 确认的 供应 方 生
产的产品

２０１９．０５．０７
自签订成立日起有效 ，直
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后
止

９ 东莞市润信礼品包装
有限公司 购销协议书

供应方 按照 采 购 方
提供之规格 、要求制
作的 或经 采购 方 书
面 确认的 供应 方 生
产的产品

２０１８．０７．１３
自签订成立日起有效 ，直
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后
止

１０ 东莞市通宁实业有限
公司 购销协议书

供应方 按照 采 购 方
提供之规格 、要求制
作的 或经 采购 方 书
面 确认的 供应 方 生
产的产品

２０１７．０１．１０
自签订成立日起有效 ，直
至各商品交易结束一年后
止

３、借款合同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及子公司尚在执行的借款合同情况

如下所示：

序号 合同类型 合同编号 贴现银
行

汇票金额
（万元） 持票人 到期日 汇票承兑

人

１ 商业汇票贴现协议 ＺＨ１９０００００１６６１２３ 民生
银行 １，９２１．０６ 朝阳科技 ２０２０年２

月５日

易力声科
技（深圳）
有限公司

（二）对外担保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如下：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发行人与普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普联技术”）签订

《担保函》， 为发行人越南子公司与普联技术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进行合作过程
中依约产生的一切债务责任或其他合同责任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
责任，担保最高额度为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担保其期限为自合作协议生效之日
起至越南律笙在合作协议项下所负债务全部结清之日止。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

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

司，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人员无作为一方当事人重大诉讼
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人员未涉及刑事诉讼事项。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本次发行的各方当事人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发行人 ：广东朝阳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企石镇旧围工业区 ０７６９－８６７６８３３６ ０７６９－８６７６０１０１ 王中英

保荐人 ：民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２８号
民生金融中心Ａ座１６－１８层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９９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４０ 秦荣庆、孔强、

陈鹏

律师 ：广东广信君达律
师事务所

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６号广州
周大福金融中心（广州东塔）２９层 、
１０层

０２０－３７１８１３３３ ０２０－３７１８１３８８ 赵剑发、王春平、
鲁莎莎

会计师 ：广东正中珠江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５５５号粤海
集团大厦１０层 ０２０－８３９３９６９８ ０２０－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刘火旺、杨诗学

资产评估机构 ：中联国
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广 州 市 越 秀 区 中 山 六 路 ２３２号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Ａ房 ０２０－３８０１０３３０ ０２０－３８０１０８２９ 梁东升、梁瑞莹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
券登 记结 算有 限责 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２０１２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２２－２８楼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９９９ ０７５５－２１８９９９９９ －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
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２０１２号 ０７５５－８８６６８８８８ － －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２日

刊登发行公告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申购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
缴款日期 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０日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挂牌上市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在以下时间和地点查阅招股意向书全文和备查文件：
一、查阅地点：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法定住所；
二、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３０－１６：３０；
三、招股意向书全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

ｃｎ查阅。

广东朝阳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7日

2020年 3 月 27 日 星期五
制作 刘凡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信息披露 DISCLOSUREC20

（上接C19版）


